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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马克思劳动哲学视域中的法律正当性思想
李昊桐

黑龙江生态工程职业学院，黑龙江省哈尔滨市，157200；

摘要：法律正当性问题即法律为什么可以成为法律，人们以其为约束自己行为准则的充分理由是什么的问题。西

方法学一直将法律正当性问题作为一个重要的法学问题进行研究，形成了多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马克思在批判

继承西方传统法律正当性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基于劳动哲学的法律正当性理论，超越了以往所有法律正当性理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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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在批判西方传统法律正当性理论的基础上，

创立了以劳动哲学为基础的法律正当性理论，强调法律

正当性应该建构在主观与客观、事实与价值、个人与社

会以及历史与现实辩证统一的基础上。法律的正当性在

于，法律既要反映社会物质生产劳动实践的实际情况，

也要契合大多数社会成员特别是创造物质财富的劳动

者的主观价值观念，法律既要充分保障社会成员的个人

权利也要维护社会秩序和谐稳定。

1 马克思劳动哲学基本观点

1.1 劳动本体论

人类存在的根基，劳动创造人本身，劳动是人类特

有的实践活动，不仅塑造了人的生物特征（如手、脑进

化），更通过工具制造和语言发展促成了"完全的人"的

形成。这一过程使人类区别于动物本能活动，确立了对

自然的主体性支配地位。社会关系的生成基础。劳动过

程中形成的生产关系构成社会关系的原型，生产协作催

生了语言、意识和制度等上层建筑。正如恩格斯所言：

"全部社会史本质上是劳动发展史"。

1.2 劳动价值论

经济活动的核心法则，劳动二重性原理，具体劳动

创造使用价值（物质财富），抽象劳动形成交换价值。

这种双重属性揭示了商品交换背后的社会劳动关系，成

为理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钥匙。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

定价值量。商品价值由社会平均劳动时间决定，这一规

律推动着生产效率变革与技术革新。例如蒸汽机革命催

生的"工业资本家的社会"，正是劳动价值规律作用于生

产关系的典型表现。

1.3 异化劳动批判

资本主义的病理诊断，劳动异化的四重维度，马克

思指出资本主义条件下：①劳动者与劳动产品相异化；

②劳动过程沦为强制行为；③人的类本质被扭曲；④人

与人关系物化。这种异化状态使劳动沦为纯粹的谋生手

段。剩余价值的剥削机制。通过劳动所有权与生产资料

的分离，资本将劳动力商品化，用形式平等的契约掩盖

实质剥削。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被资本家无偿占有，形

成阶级对立的根源。

1.4 劳动解放

通向共产主义的路径，劳动性质的革命性转化，共

产主义高级阶段中，劳动将超越生存需要，成为"生活

的第一需要"。这种转变要求消灭私有制，实现生产资

料的社会化占有。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劳动解放意味着：

①劳动者重新掌控劳动过程与成果；②创造性劳动取代

机械性劳动；③"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跨越，使个体

潜能得到充分释放。

2 劳动在马克思哲学中的地位和作用

2.1 劳动的本体论地位

社会历史的起点，劳动构成人类社会的原初动力，

恩格斯指出“劳动创造了人本身”。从猿到人的进化过

程中，工具制造和协作劳动促使人突破生物本能束缚，

确立对自然的主体性支配地位。社会关系的生成基础。

生产关系起源于劳动协作过程，语言、制度和意识形态

等上层建筑均以劳动实践为载体生成。正如马克思所言：

“劳动发展史是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钥匙”，人类历史本

质上是劳动形态的演进史。历史辩证法的物质载体。劳

动的二维结构（内在创造力与外在生产关系）构成社会

发展的矛盾动力。生产力的解放与生产关系的革新通过

劳动实践实现辩证统一，推动“必然王国”向“自由王

国”跨越。

2.2 劳动的多维作用

创造人类社会，劳动通过物质生产维系人类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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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在此过程中形成社会分工与协作关系。原始社会的采

集狩猎到现代工业生产的演化，本质上是劳动方式对社

会形态的重构。决定人的本质属性。①类本质的彰显：

自由自觉的劳动将人与动物区别开来，劳动是人的“类

特性”的直接体现；②社会关系的总和：劳动实践中形

成的社会关系网络塑造人的本质，脱离劳动实践的个人

无法确证其社会存在。推动历史发展。技术革新驱动变

革：从手推磨到蒸汽机的劳动工具革新，标志着封建社

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跃迁；矛盾运动的动力源：劳动内

在的创造性力量不断突破旧生产关系桎梏，催生社会形

态更替。解放人类的核心路径。在共产主义高级阶段，

劳动将超越谋生手段性质：通过废除私有制消除异化劳

动，使劳动者重获对劳动过程与成果的支配权；劳动转

化为“生活的第一需要”，成为实现自由全面发展的实

践载体。

3 法律正当性特点

3.1 形式与实质的统一性

合法性基础，法律正当性首先要求立法程序与内容

的合法性，包括立法权限的法定来源（如民主选举或权

力授予）和立法过程符合宪法程序。例如《立法法》对

立法程序的规制体现了形式合法性要求。实质合理性内

核。突破形式合法框架，须符合社会现实的适应性要求

与价值正义标准。合理性体现为权利义务设定符合比例

原则，如行政处罚须与违法行为的危害程度相当，民事

法律行为需遵循公序良俗。

3.2 动态性与社会适应性

经验主义导向，要求法律回应社会发展需求，如通

过修订《安全生产条例》化解新型工业风险，体现法律

对社会实效的追求。体系调适机制。通过立法后评估（如

《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实施效果审查）和法规清理（废

止妨碍统一市场的规章），确保制度供给与社会变革同

步。

3.3 程序正义与实质正义的结合

程序正当性保障，强调立法与执法过程的公开透明，

如行政处罚须保障当事人陈述申辩权，行政复议程序设

置救济渠道。实质公平追求。要求法律内容体现分配正

义，如刑法对生产销售劣药行为的规制不仅惩罚犯罪，

更维护公共健康伦理秩序。

3.4 价值导向的复合性

伦理道义属性，法律需符合社会主流道德观，如禁

止违背伦理的生物技术应用，体现正当性与道德性的融

合。政治哲学基础。融合规范主义的人性考量（社会性、

道德性、理性）与经验主义的社会实效追求，形成兼具

理想性与现实性的正当性标准。

4 法律正当性与合法性的关系

4.1 概念基础的差异

核心指向不同，合法性（Legality）：聚焦行为或

制度是否符合现行法律规范，强调形式合规性，如立法

程序合法、执法权力法定等。正当性（Legitimacy）：

关注行为或制度是否符合道德伦理与社会正义原则，强

调实质合理性，如行政处罚需与危害程度相符。判断标

准分化。合法性以法律条文为唯一准绳，例如合同签订

需符合《民法典》规定的形式与内容要件；正当性需综

合社会共识、道德规范与文化传统，如基因编辑技术即

使合法也可能因伦理争议丧失正当性。效力来源差异。

合法性源自国家强制力保障，如行政机关的处罚权由

《行政处罚法》授予；正当性则依赖于社会认同，如《安

全生产条例》修订需回应公众对工业安全的需求。

4.2 互动中的动态平衡

合法性为正当性提供制度载体法律程序将道德诉

求转化为可操作的规则，例如通过《优化营商环境条例》

将公平竞争理念制度化。正当性为合法性注入伦理支撑。

法律需与社会道德同频共振，如《反家庭暴力法》因契

合保护弱势群体的伦理期待而增强权威性。冲突时的价

值调和。当两者矛盾时需通过法律解释或立法修订弥合

裂隙，例如：滞后性冲突：传统法律可能无法适应新兴

技术伦理挑战，需通过司法解释（如 AI 生成物著作权

认定）调和形式合法与实质正当；合法性危机：形式上

合法的政策若丧失正当性（如极端移民措施挑战人权底

线），可能引发宪政危机。这一关系结构表明：现代法

治需在形式合规与实质正义、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

保持张力，通过制度设计实现“良法善治”。

5 马克思法律正当性思想内容

5.1 劳动哲学的本体论基础

物质生产实践的核心地位，法律的正当性必须反映

社会物质生产劳动的客观现实，脱离劳动实践的法律仅

是“空洞的假面具”。例如，普鲁士林木盗窃法因背离

底层劳动者的物质利益而丧失正当性。主客观统一的正

当性标准。客观维度：法律需适应社会经济结构，如资

本主义法律服务于私有制生产关系；主观维度：须契合

劳动者的价值诉求，避免成为特权阶级维护利益的工具。

5.2 对资本主义法律的批判与重构

揭露法律异化的阶级本质，资本主义法律将国家法

权降格为“私有财产权的永恒化身”，沦为资产阶级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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削劳动者的工具。例如，普鲁士林木法将自然馈赠（枯

枝）定义为盗窃对象，暴露法律对私人利益的偏袒。主

张法律功能的革命性转化。阶级维度：无产阶级革命需

废除维护剥削的法律体系，建立体现劳动者意志的新法

权；社会维度：法律应平衡个人自由与社会秩序，如《德

法年鉴》时期强调法律需服务于全体民众而非特权者。

5.3 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指向

经济基础的决定性作用，法律作为上层建筑由生产

方式塑造，如封建土地所有制催生等级法权，工业资本

推动契约法发展。动态发展的实践理性。法律正当性需

随生产力进步而革新，例如：批判静态法律观：反对黑

格尔将法律视为“永恒理性”的体现，强调其历史暂时

性；建构适应性制度：通过法律调整适应技术变革（如

工业革命引发的劳动关系重组）。这一思想体系不仅批

判了传统法学理论的唯心主义倾向，更为建构以劳动者

权益为核心、兼顾自由与秩序的社会主义法治提供了方

法论基石。其核心命题在于：法律的正当性源于对劳动

实践规律的真实反映与对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切实

维护。

6 马克思劳动哲学视域法律正义观

6.1 劳动实践的本体论奠基

物质生产的决定性地位，法律正义的根基在于社会

物质生产劳动，脱离劳动实践的法律制度将沦为“虚假

意识形态工具”。例如普鲁士林木盗窃法的非正义性，

源于其将自然馈赠（枯枝）异化为私有财产，背离劳动

者基本生存权益。主客观统一的正义标准。客观维度：

法律需适应特定历史阶段的生产力水平，封建法权与资

本主义契约法的更替印证了经济基础的决定性作用；主

观维度：法律规范须体现劳动者价值诉求，如《德法年

鉴》时期强调法律应保障劳动者的生存权与发展权。

6.2 对资本主义法权的双重批判

揭露法律异化的运作机制，资本主义法律通过将私

有财产权神圣化，使法律成为“资本统治劳动的帮凶”。

例如劳动合同法表面确立契约自由，实则固化劳动者的

弱势地位。解构形式正义的虚伪性。程序正义陷阱：选

举立法程序的形式民主掩盖阶级利益偏袒，如 19 世纪

英国工厂法对童工劳动时间的“合法化”调整仍服务于

资本积累需求；分配正义缺失：法律承认的“按劳分配”

因生产资料私有制而扭曲，劳动成果被资本无偿占有。

6.3 社会主义法律正义的实践指向

制度重构原则，生产资料公有制保障：消除法律异

化的经济基础，如土地法权从私有垄断转向全民共享；

劳动价值本位：立法重心转向劳动者权益保护，如《劳

动法》对最低工资、社会保障的强制性规定。现代化治

理启示。当代中国通过《民法典》确立公序良俗原则、

修订《安全生产法》强化劳动者职业健康权，体现了法

律正义与劳动价值的深度融合。数字时代更需警惕算法

霸权对劳动权益的新型侵蚀，推动法律适应技术变革中

的劳动关系重构。

6.4 马克思法律正义观的现实意义和影响

（1）理论指导：为社会主义法治提供价值坐标。

确立历史唯物主义的法学方法论。马克思将正义问题置

于社会生产关系中考察，揭示法律正义的本质是生产关

系的制度表达。这一方法论为中国法治建设提供了根本

遵循，强调法治需与社会发展阶段相适应，既要维护经

济基础，又要通过制度创新推动生产关系优化。批判形

式正义，倡导实质正义优先。马克思揭露资本主义法律

以“契约自由”掩盖剥削实质，主张社会主义法治应以

实质正义为核心，通过法律保障劳动成果公平分配和劳

动者主体地位。（2）法治实践：推动中国式现代化中

的公平正义.制度正义与社会治理现代化。中国式现代

化将马克思正义观融入法治实践，构建以“生产正义”

为基础的法律体系，突出共同富裕目标下的分配正义与

生态正义。破解法治实践难题的路径创新。通过“全过

程人民民主”机制，法律制定与执行更注重劳动者参与，

如《劳动法》修订中吸纳工会意见，实现法律正当性与

人民主体性的统一。同时，司法改革强调“让群众感受

到公平正义”，呼应马克思关于法律服务于人类解放的

诉求。

总之，法律正当性是一个有价值的法学问题，正当

性与合法性具有不同含义，同时，法律正当性问题也不

是一个形而上的神秘问题，而是一个明确的社会现实问

题、具体的社会实践问题。马克思的法律正当性理论与

自然法学和实证主义法学的法律正当性理论相比较，具

有更多理论创新性和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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